101學年度屏東縣推行合作教育書法比賽辦法

ㄧ、主旨：為推行合作教育，發揚合作精神，促進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和樂社會，特舉辦全縣書法比賽。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四、承辦單位：中正國民小學。
五、參加對象：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學生(含屏教大實小)，每人參加一件為限。

六、比賽分組：分國小三、四、五、六年級及國中組共五組。

七、書法內容：各組自行構思；內容需與合作教育、合作事業有關之標語。

八、格式(規格)：以四開空白紙(35×70公分)，由右而左直式書寫，字體楷書，字數24字至30字，作品要落款署名，參加人另填標籤一份，貼在作品背面右下角，否則不予評審。
九、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02年5月10日止。

十、收件地點：逕寄(送)屏東市蘇州街75號屏東市中正國小教務處收。
十一、評審：聘請專家評審。
十二、獎勵辦法：
   (一)各組錄取第1名一人、第2名二人、第3名三人、佳作若干名，由縣府頒發獎狀、屏東縣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頒發獎金鼓勵。(依各組送件多寡增減給獎名額)。

   (二)前3名指導老師由縣府發給指導獎狀(每件作品限填指導老師1人，以原參

加學校編制內老師指導該參加學生為限；如有跨校指導，請檢附指導老師任教學校與受指導學生就讀學校同意函及報名表影本，俾憑辦理) 。
   (三)承辦本比賽績優工作人員5名，於辦理完竣後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獎懲原則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十三、參加作品須為本人親自書寫不可臨摹，如有發現代書情形不予評審。
十四、參加比賽作品不論入選與否恕不退件。
十五、評審結果：宥承辦學校以公函通知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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